
审核
时间

收到重 
大行政 
执法决 
定送审 
材料 
（需补 
充材料 
的，从 
材料全 
部补充 
完毕） 
起7个 
工作曰 
内完成 
审核； 
案件复 
杂的， 
经负责 
人批准 
可以延 
长3个 
工作口

法制审
核主体

法规处

法制审核内容

〔一）行政执法机 
关主体是否合法， 
行政执法人员是否 
具备执法资格；
（二） 程序是否合 
法；
（三） 主要事实是 
否清楚，证据是否 
确凿、充分；
（四） 适用法律、 
法规、规章是否准 
确，裁量基准运用 
是否适当；
（五） 执法是否有 
超越执法机关法定 
权限或滥用职权的 
情形；
（六） 行政执法文 
书的制作是否规范
齐备；

（七） 违法行为是 
否涉嫌犯罪、需要 
移送司法机关。

审核意见

（一） 案件事实清 
楚、证据确凿、适 
用依据正确，程序 
合法、执行裁量权 
基准适当，法律文 
书制作规范的，提 
出同意的审核意 
见；
（二） 对超越本机 
关法定权限，或者 
存在滥用职权的， 
提出不同意的审核 
意见；
（三） 对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的，提
出重新调查或者补 
充调查的审核意 
见；
（0）对定性不准 
适用依据错误， 
或者不符合裁量基 
准规定的，提出修 
正的审核意见；
（五） 对违反法定 
程序的，提出纠正 
的审核意见；
（六） 超出本机关 
管辖范围或涉嫌犯 
罪的，提出移送意 
见。

职权依据

规输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71号 
（2010年输部发布棚2016年9月2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放射性物品道路 
运输管理规定〉的决定》修正）
第十条申请从事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经营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 《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经营申请表》，包括申请人基本信息、拟申请运输的放射性物品 
范围（类别或者品名）等内容；
（二） 企业负责人身份证明及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明及复印件和委托书；
（三） 证明专用车辆、设备情况的材料，包括：

1. 未购置车辆的，应当提交拟投入车辆承诺书。内容包括拟购车辆数量、类型、技术等级、
总质量、核定载质量、车轴数以及车辆外廓尺寸等有关情况；
2. 己购置车辆的，应当提供车辆行驶证、车辆技术等级评定结论及复印件等有关材料；
3. 对辐射防护用品、监测仪器等设备配置情况的说明材料。
（四） 有关驾驶人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的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及复印件，驾驶人员的 
驾驶证及复印件，安全管理人员的工作证明；
（五） 企业经营方案及相关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
第十一条申请从事非经营性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的单位，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 
构提出申请时，除提交第十条第（三）项、第（五）项规定的材料外，还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 《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申请表》，包括申请人基本信息、拟申请运输的放射性物品范围 
（类别或者品名）等内容；
（二） 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及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明及复印件和委托书；
（三） 有关部门依法批准生产、销售、使用或者处置放射性物品的有效证明；
（四） 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监测仪器检测合格证明；
（五） 对放射性物品运输需求的说明材料；
（六） 有关驾驶人员的驾驶证、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及复印件；
（七） 有关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证明，依法应当取得相关从业资格证件的，还应当提交有效的
从业资格证件及复印件。 —
第十二条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按照《道路运输条例》和《交通运输行政许可实施 
程序规定》以及本规定规范的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决定^予许可的，应当向被许可人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并在10日内向放射性物品 
道路运输经营申请人发放《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向非经营性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申请人颁 
发《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许可证》。决定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提报材料

（一） 拟作出重 
大行政执法决定 
的情况说明。载 
明案件基本事实 
、适用法律、法 
规、规章和执行 
裁量权基准情况
执法人员资格 
情况；
（二） 拟作出重 
大行政执法决定 
书文本；
（三） 经过听证 
程序的，应当提 
交听证笔录；
（四） 经过抽样 
检疫、检测或
检验的，应当提 
供相应报告；
（五） 经过评估 
鉴定或者专家

评审的，应当提 
交评估、鉴定报 
告或者评审意 
见；
（A）其他有关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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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行政_觌】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令第709号 
（_类_4月3Qp审^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06号公布根据2012年11月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 
_止會分决定》第一次修订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 
^决定》％次修/根据2019年3月2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订） 

猜#危险货物运输经营的，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ffo 经检测合格的危险货物运输专用车辆、设备；

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考试合格，取得上岗资格证的驾驶人员、 
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
（三） 危险货物运输专用车辆配有必要的通讯工具；
（四） 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第二十四条申请从事货运经营的，应当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按照下 
列规定提出申请并分别提交符合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规定条件的相关材料：
（一） 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经营以外的货运经营的，向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二） 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经营的，向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三） 使用总质量4500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运经营的，无需按照本条规定申 
请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及车辆营运证。
依照前款规定收到申请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审杳完毕，作出 
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予以许可的，向申请人颁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弄向申请人投入 
运输的车辆配发车辆营运证；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36号（2013年1月23日交通运输部发布 
根据2016年4月11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的决定》修正） 
第十条申请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的企业，应当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 
续后，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申请表》，包括申请人基本信息、申请运输的危险货物范围 
（类别、项别或品名，如果为剧毒化学品应当标注“剧毒”）等内容。
（二） 拟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的投资人或者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明及 
其复印件和书面委托书。
（三） 企业章程文本。
（四） 证明专用车辆、设备情况的材料，包括：

1•未购置专用车辆、设备的，应当提交拟投入专用车辆、设备承诺书。承诺书内容应当包括 
车辆数量、类型、技术等级、总质量、核定载质量、车轴数以及车辆外廓尺寸；通讯工具和卫 
星定位装置配备情况；罐式专用车辆的罐体容积；罐式专用车辆罐体载货后的总质量与车辆核 
定载质量相匹配情况；运输剧毒化学品、爆炸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专用车辆核定载质量等 
有关情况。承诺期限不得超过1年。
2.己购置专用车辆、设备的，应当提供车辆行驶证、车辆技术等级评定结论；通讯工具和卫 
星定位装置配备；罐式专用车辆的罐体检测合格证或者检测报告及复印件等有关材料。
（五） 拟聘用专职安全管理人员、驾驶人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的，应当提交拟聘用承 
诺书，承诺期限不得超过1年；己聘用的应当提交从业资格证及其复印件以及驾驶证及其复印 
件。
（六） 停车场地的土地使用证、租借合同、场地平面图等材料。
（七） 州关右令防护、钚谙俣护、消防设掄设么的配客捨况错_ _ _ _ _ _ _ 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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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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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文本，•
（三） 经过听证 
程序的，应当提 
交听证笔录；
（四） 经过抽样 
检疫、检测或

检验的，应当提 
供相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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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的，应当提 
交评估、鉴定报 
告或者评审意 
见；
（六） 其他有关 
材料。

法规处

一）行政执法机 
关主体是否合法， 
行政执法人员是否 
具备执法资格； 
（二）程序是否合 
法；
（H）主要事实是 
否清楚，证据是否 
确凿、充分；
（四） 适用法律、 
法规、规章是否准 
确，裁量基准运用 
是否适当；
（五） 执法是否有 
超越执法机关法定 
权限或滥用职权的 
情形；
（六） 行政执法文 
书的制作是否规范
齐备；

（七） 违法行为是 
否涉嫌犯罪、需要 
移送司法机关。

（一） 案件事实清 
楚、证据确凿、适 
用依据正确，程序 
合法、执行裁量权 
基准适当，法律文 
书制作规范的，提 
出同意的审核意 
见；
（二） 对超越本机 
关法定权限，或者 
存在滥用职权的， 
提出不同意的审核 
意见；
（三） 对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的，提
出重新调查或者补 
充调查的审核意 
见；
（0）对定性不准 
适用依据错误， 

或者不符合裁量基 
准规定的，提出修 
正的审核意见；
（五） 对违反法定 
程序的，提出纠正 
的审核意见；
（六） 超出本机关 
管辖范围或涉嫌犯 
罪的，提出移送意 
见。

收到重 
大行政 
执法决 
定送审 
材料 
（需补 
充材料 
的，从 
材料全 
部补充 
完毕） 
起7个 
工作曰 
内完成 
审核； 
案件复 
杂的， 
经负责 
人批准 
可以延 
长3个 
工作口


